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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学生处
哈信息学发[2023]10 号

关于 2021-2022 学年国家奖学金

表彰的决定

根据《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退役军人部 中央

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印发<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(财教

〔2021〕310 号)、《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印发〈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

评审办法〉的通知》(教财函〔2019〕105 号)的相关规定，《关于做

好 2022 年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工作的通知》黑教服〔2022〕

7号的相关规定，我校严格按照文件精神并结合学院实际情况，遵循

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我校精心组织了 2021-2022 学年国家奖

学金评选，最终学校决定对陈琦天、董哲朋、梁中豪、刘淇、米孝

川、潘林、佟健、王淼、徐浩然 9 位同学进行表彰颁奖。

希望以上受表彰的同学谦虚谨慎，戒骄戒躁，继续努力，争取在

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。希望各位学子向受到表彰的

同学学习，以他们为榜样，努力工作。

学生工作处

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七日


